附件

山丹县2026年农村房屋地震巨灾综合保险实施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相关工作部署，立足“政府引导、协同推进、市场运作、保障民生”原则，充分发挥保险机制在灾害风险防范、损失补偿、恢复重建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农村地区抵御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风险的能力，有效防范因灾害致贫返贫，全力服务乡村振兴大局，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一、承保内容
（一）参保对象：县域内有本地农业户籍的农村住户。
（二）保险标的：被保险人所有坐落于乡村日常居住的房屋，包括与保险房屋主体直接连成一体的其他用于日常生产生活的建筑物。
（三）保险期限：一年
（四）保险方案：
每户保险方案
	保险条款
	保险金额（元/户）
	保费（元/户）

	政策性农房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40000
	50

	附加残骸清理费用条款
	2000
	

	附加临时安置费用保险条款
	1000
	

	附加地震损失保险条款
	40000
	


全县符合参保条件农村房屋户数
	序号
	乡  镇
	总户数（户）
	一般户（户）
	六类户（户）

	1
	清泉镇
	5204
	4568
	636

	2
	位奇镇
	4871
	4270
	601

	3
	霍城镇
	3051
	2130
	921

	4
	东乐镇
	3141
	2646
	495

	5
	陈户镇
	4187
	3426
	761

	6
	大马营镇
	2901
	2416
	485

	7
	李桥乡
	1434
	861
	573

	8
	老军乡
	943
	495
	448

	合计
	8个
	25732
	20812
	4920


（五）保险责任
1.家庭财产损失保险
（1）火灾、爆炸；
（2）雷击、龙卷风、暴风、暴雨、洪水、暴雪、冰雹、冰凌、泥石流、崖崩、突发性滑坡、地面突然下陷等自然灾害；
（3）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
（4）外来不属于被保险人所有或使用的建筑物或其他固定物体的倒塌、撞击。
2.附加地震损失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因破坏性地震（国家地震部门公布的震级M5级且烈度达到VI度以上的地震）振动或由此引起的海啸、火灾、埋没、爆炸、地陷、地裂、泥石流及滑坡而造成的直接损失，保险人负责赔偿。保险标的在连续72小时内遭受一次或多次地震（余震）所致损失应视为一次单独事故。
3.附加临时安置费用保险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原因造成保险房屋损失，致使实际居住在该房屋及前后左右相邻保险房屋内的居民家庭无法继续居住生活的，对被保险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安置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在保险金额内负责赔偿临时安置费用。
4.附加残骸清理费用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单中所载明的保险标的在发生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为修理、修复受损标的而额外支付的必要且合理的清理、清除受损标的的费用，保险人将在保险金额内扣除保险单载明的免赔额后计算赔偿。除另有协商外，每次事故的绝对免赔额为100元。
二、保费来源
全县符合参保条件农村房屋25732户（其中一般户20812户，“六类户”4920户（六类户指：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继续帮扶的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保险费一年50元/户，经测算全年总保费128.66万元，其中县级财政配套50%（25元/户）即64.33万元，“六类户”政府兜底补贴剩余的50%（25元/户）即12.30万元，一般户自筹或其他渠道解决52.03万元。
三、组织实施
（一）责任分工。山丹县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综合保险工作由各乡镇、各相关部门和保险机构协同配合组织实施。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协助保险机构开展政策宣传、保险费收取、查勘定损等工作。县住建局负责向承保机构提供全县农房台账数据，协助承保机构做好查勘定损工作。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协调承保机构组织承保和做好理赔服务工作；负责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农房巨灾综合保险的有效衔接，负责保险资料收集和审核报账工作。县财政局负责落实政府补贴保险资金的审核、支付。承保机构负责承办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组织农户承保，查勘定损、支付赔款等工作。定期向相关部门报告农房巨灾综合保险承保和理赔情况，发生重大灾害事件时及时报告。
（二）承办机构确定。2026年度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工作由各乡镇组织对承保机构进行招标，中标保险机构负责承担该保险业务的承保、赔付服务工作。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综合保险对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作用，统筹安排协调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保险相关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全县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工作稳步开展。可聘请市、县专业技术人员成立专家组，为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二）科学开展承保。各乡镇人民政府、承保机构要紧盯重要时节，抓住关键节点，按时有序开展投保，尽快完成承保到户工作。承保机构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进行承保，严格落实“上门服务”，将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保险送到乡镇、村、社、户，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全力保障参保对象参保需求。
（三）加快理赔支付。承保机构要健全完善工作制度，落实“一户一单、一户一保”工作要求，打造一支服务农村金融保险的本土化、专业化队伍。在开展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时做到“五公开”（即惠农政策公开、承保情况公开、理赔结果公开、服务标准公开、监管要求公开），“三到户”（即承保到户、定损到户、理赔到户），在规定时限内将理赔款项通过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账户及时、准确兑付到承保农户手中，切实解决保险承保和理赔到户“最后一公里”问题。至年末，全县农村房屋地震巨灾综合保险理赔兑现率应达95%，农户满意度达到90%以上。
（四）强化监督考核。县住建局、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将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综合保险任务完成情况列入重点工作考核评价范畴，适时组织开展督查，重点检查承保工作进度、查勘定损、赔款支付、资金管理的合规性，严厉打击虚构保险标的骗取财政补贴资金、编造虚假赔案套取保险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
（五）加大政策宣传。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和保险机构要强化宣传引导，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房屋地震、火灾、洪水等巨灾保险的重要意义、政策内容、保障范围、理赔流程等，切实增强农村居民的参保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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